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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 IG A 新世纪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对策

陈 欣

M IG A 成立至今已经 10 余年
,

其正式成员国

由最初的 67 个增加到现在的 152 个
,

从 M IG A

担保中获益的国家有 69 个
,

其中包括 28 个低收

入国家
.

截至 2 0。。财政年度
,

M IG A 已经承保近

30 。个项目
,

担保总额为 44 亿美元
,

净担保额将

近 28 亿美元
,

促进约 4 00 亿美元的投资流向发展

中国家
。

在保险理赔方面
,

MIG A 开业至今涉及 8

起政治风险纠纷
,

其中的 6 起在投保人正式提出

索赔请求之前
,

经 MIG A 调解
,

以协商方式解决
.

另一起有关在印度尼西亚的电力公司案
,

M IG A

已于 2 0 0 。年 6 月付赔¹ .

总的来说
,

M I G A 在国

际投资保险界的地位
,

已经得到了其他投资保险

机构 (官方
、

私营)
、

投资者和东道国的普遍认同
.

一
、

M IG A 新世纪发展战略

《M I G A R e v ie w 2 0 0 0 ) (以下简称
“

回顾
” ) 主

要包括活动总结
、

比较优势
、

外部环境
、

发展战略

等四个部分
。

前三部分
,

M I G A 对国际投资保险市

场的发展趋势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
,

并剖析了自

身担保制度的优劣所在
。

在此羞础上
,

M I G A 按照

强化发展性
,

坚持审懊的财务政策
,

满足客户需求

和积极开展合作等四项原则
,

提出了拓展
“

多边领

地 (M u lt一N ie h e )
’,

的新世纪发展战略
.

(一 ) 优先担保的领域
1、 重视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(特别是非洲国

家 ) 的支持

目前
,

许多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政治
、

经济改革
,

完善其投资环境
,

并建立资本市场体系

以吸引外国投资
。

在这些国家
,

新的
、

合格的投资

机会不仅出现在传统部门
,

如采矿业和农业
,

而且

也出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行业等新兴部门
.

但是
,

由于其突出的政治风险的存在和政府允诺

的不确定性
,

投资者对投资于这类国家普通抱怀

疑态度
,
私营保险机构一般也不愿承保这些项目

的政治风险
。

在这种情况下
,

对于已经完成改革的国家
,

M IC A 将会先行为该国的投资项目提供担保
.

这
。 8 ·

样既可以促使潜在的跨国投资者看到这些国家良

好的商业环境
,

也可以鼓励其他私营保险机构承

保此类投资
.

另外
,

如果项目符合 M IG A 担保的

适格要件
,

M IG A 还将考虑对私营机构已经承保

的项目进行分保
.

对于那些仍在努力进行改革的

国家
,

M IG A 则会通过综合性的计划
,

例如设立办

事处
,

开展技术性援助
,

帮助其完善法律法规
,

与

政府机构或世行在该国的机构合作等方法改善其

投资气候
.

z 、

促进对中小投资项目 (简称
“SM E s ” ) 的

担保业务

在许多发展中国家
,

中小项目的外国直接投

资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效益
,

它可以增加就业

机会
,

促进技术转让以及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
。

但

是
,

政府对中小项目却通常没有财政支持
,

服务也

经常不到位
,

再加上此类项目的保费低
、

出险的可

能性较大
,

因此
,

其他保险机构对之都抱保留态

度
。

而就 M IG A 而言
,

这些难题并非不能克服
。

首先
,

M I G A 的业务遍布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
.

因此
,

对中小项目风险的评估和预测处于 M IG A

的整个大市场下
,

无须花费额外的时间和精力
.
其

次
,

东道国如果对 N IG A 承保的项目违约
,

不但

会受到来自M IG A 这一国际组织本身的压力
,

同

时还可能受到来自整个世界银行集团的压力
,

甚

至还会受到M IG A 其他成员国的压力
。

因此出险

的可能性较低二 再次
,

M IG A 将采取各种有效的

措施简化程序以适应中小项目的需要
.

例如
,

中小

项目的投资者经常会因为不能满足环境标准又不

能立即改进而得不到M I G A 的担保
,

现在
, M IG 人

在不降低标准的前提下
,

将会放宽达到标准的时

间或为其改进提供合理的建议
.

从 19 9 3 年起
,

M IG A 已经在 26 个成员国 (包括 17 个低收入国

家 ) 承保了 50 多个项 目
,

占 N IG A 总合同数的

11 %
.

在未来的 5 年内
,

M IG A 仍会继续和世界银

行新成立的 sM E 部门及其他机构合作
,

促进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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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项目在东道国的发展
.

3
、

推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投资担保业务

一般来说
,

如果一个国家有成熟的官方政治

风险保险机构
,

该国的投资者对投资于发展中国

家并不会有过多的顾虑
.

但是
,

许多发展中国家并

没有这样的机制
,

该国的国民也不可能取得它国

官方保险机构的承保
,

而私营保险机构对此类小

项目又不感兴趣
,

以至于许多有意对外投资的私

人投资者滞足不前
.

因此
,

这也是 MIG A 值得关

注的一个领域
。

今后
,

M IG A 会通过即将建立的全

球投资信息交换系统加强发展中国家间的商业联

系
,

特别是鼓励发展中国家投资者将其在国外的

资本投回本国
。

(二 )M IG A 需要拓展的新机会和采取的具体

措施

在 M IG A 开展业务的 1 3 年间
,

国际投资保

险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
。

这就要求M IG A 抓

住各种新的机会
,

拓展业务空间
。

为了有效地实施

拓展业务的
“

多边领地
”

计划
,

M IG A 拟采取的措

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
;

l
、

开展新的投资促进活动
,

尤其是信息传播

领域

就投资信息传播领域而言
,

M IG A 在利用 In
-

te m
e t 促进国际投资方面始终处于领先地位

。

目

前
,

M IG A 已经正式启用 IP A n e : 和 P riv a tiz a tio n

I in k 两个电子网络
.

IP A ne t 主要是通过国际互联

网
,

把全球范围内的私人投资者和投资中介机构

以及新生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
,

并为潜在的私

人投资者提供当地的市场分析
、

法律政策环境
、

成功的先行实践
、

联系的方式等信息
.

而 Pr iva ti
-

za tI 0 n I-i n k 则主要提供发展中国家 (例如东欧)私

有化的进程
.

以及某些允许私人参股的基础设施

建设工程
.

鼓励外国投资参与到这些国家私营部

门的发展中
。

另外
,

M IG A 也将继续采用传统的方

式
。

如召开投资促进会议
、

组织专题讨论会
、

举办

管理研讨班等方式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产生
。

2
、

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
,

进一步发展与其他

各类国际投资保险机构的业务合作关系 (简称
e u P » )

在这方面
, M IG A 主要通过合约分保

、

临时分

保
、

共保和合作担保计划 (简称 c u P » ) 等方式来

加强与官方
、

私营保险机构的合作
.

例如
, 19 9 7 年

4 月和 19 9 8 年 12 月
. M I G A 分别与 AC E

、

X L 两

家私营保险公司签订了合约分保协议
,

对于M I
-

G A 所有金额超过 1干万美元
、

期限长于 20 年的

项目
. A C E 和 xI

J

都予以分保
。

M IG A 因此而使

其担保容量扩充至单个项目极值为 2亿美元
,

单

个东道国或有负债极值为 6
.

2 亿美元¼
。

另外
,

MIG A 于 19 9 7 年开展的 c u P 计划也卓有成效
。

它主要针对的是私营保险机构通常不愿承保或无

能力承保的大项目
。

3
、

满足客户需要
,

开发保险新产品

M IG A 的调查表明
,

随着国际投资保险业的飞

速发展
,

客户对政治风险保险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

复杂
.

例如
,

许多投资者都要求M IG A 开放特定政

治风险保险
.

对此
.

M IG A 基于发展性的宗旨
.

会

考虑采取积极的措施
,

并寻求同有相关实践经验的

其他保险机构的合作
.

了旦是
,

对于某些与投资有关的

非商业性风险保险
。

如灾难险
、

商品价格波动险等
,

M IG A 则会采取较为审慎的策略
,

即使在世行集团

的推动下开犯去类产品
, M IG A 也会通过发行保险

关联债券等方法将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
。

二
、

中国利用M I G A 业务中存在的 ru1

肠与对策

我国于 19 8 8 年加入 M IG A
,

这就为那些国内

没有保险机构可以利用的外国投资者提供了一个

可资利用的保险机构
,

也使得那些国内有保险机

构但不便或不能利用的外国投资者有可能得到

M IG A 的担保从而消除对在华投资政治风险的顾

虑À 。

截至 20 0。年底
,

M I G A 共承保了 18 项外商

在华投资项目
,

涉及制造业
、

药品
、

科技
、

农业
、

基础设施建设
、

金融等众多部门
.

这些项目创造了

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
,

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
.

另

一方面
,

改革开放以来
,

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

资也取得了长足进展
,

已有上百家企业到非洲
、

拉

美
、

前苏联东欧地区及周边地区开展投资
,

投资领

域开始从服装
、

皮革
、

小家电等制造业向电力工

业
、

资源开采业转移
。

2。。o 年 n 月
, M IG A 和中

国人民保险公司签订了 《合作谅解备忘录》
,

其中

的共保协议就涉及为中国私人投资者在海外的投

资提供担保的内容¾ 。

另一方面
,

在国内
,

虽然迄今为止仍没有与

M IG A 配套的法律法规
.

但是
,

《民法通则》第 142

条规定
: “

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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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
,

适

用国际条约的规定
,

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

的条款除外
. ”

根据上述条款
,

当公约与我国法律

规定相抵触的情况下
,

公约有优先适用的效力¿
。

另外
,

与 M IG A 处理纠纷密切相关的代位求偿权

也得到了我国 《保险法》的确认
。

《保险法》第 44

条第 (” 款规定
: “

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损害造成

保险事故的
,

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

日起
,

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

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
. ”
因此

,

总的说来
,

中国在

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业务上已取得了初步成

功
,

公约在我国的适用也得到了法律和事实上的

保障
.

但是
,

实践中我们仍应注意
:

(一 ) 目前
,

基于发展性宗旨和分散风险的考

虑
,

M IG A 担保项目的重点正从制造业
、

开采业向

基础设施建设
、

I T 行业
、

服务业转移
.

特别是基

础设施建设和 IT 行业
,

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

济
、

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
。

而在我国
,

由

于政府对于审批向 M IG A 投保的外资项目缺乏

审慎的规划
,

因此结构上仍过于集中在制造业
,

基

础产业
、

农业
、

金融业的比重过低
;
旅游业

、

I T

行业等则一片空白
。

今后
,

我国应加强有关部门间

的协调
,

开放更多的领域
,

积极探索 M IG A 在华

业务的新方式
.

例如
,

段〕T 是近些年来新出现的

投资方式
,

主要适用于私营企业 (多为国际性财

团 ) 对能源
、

交通
、

通讯
、

环保等基础设施项目的

投资
。

国家计委在
“

八五
”

计划中就已经提到要利

用 BO T 方式来加快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
.

但是
,

这类项目由于金额巨大
、

周期长
,

且多涉及到国计

民生
,

因此
,

不仅易遭受商业性风险
.

其它如征用
、

禁兑等政治风险的出险可能性也较大
。

我国可以

尝试利用M IG A 的机制
,

吸引 B( )T 方式投资
,

并

消除投资者在这一方面的顾虑
.

(二 ) 在M IG A 的成员国中
,

中国被认定为低

收入国家
,

因此也是 M I G A 重点扶持的区域之

一
,

M IG A 的投资促进服务主要包括了投资促进

会议
、

执行发展计划
、

外国投资政策圆桌会议
、

外

国投资法律框架咨询业务等方式
.

在M IG A 和中

国签订的《合作谅解备忘录》中
,

双方也交换了进

行技术援助和培训方面合作的意愿
。

然而
,

直到目

前
,

上述业务都还不曾在我国开展
.

现在
,

中国西

部开发正处于攻坚阶段
,

我国应积极利用 M IG A

· 10 ·

的技术资源
,

并推动
“

中国投资促进会议
”

早日召

开和其他咨询业务的开展
,

以利于西部地区的尽

快脱贫和经济增长
。

(三 ) 就保护海外投资而言
,

国内在宣传
、

贯

彻落实国际公约
,

使国内法与国际法衔接的方面

仍然做得很不够
。

例如
,

我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投

资保护协定由于时间较早
,

并没起到保护我国对

外投资的作用
。

而且
,

在国内
.

中国人民保险公司

发布的 《外国投资保险 (政治风险) 条款》
.

也只

有保护外国在坐投资的内容
,

但对中国国民在海

外投资的同类风险则缺乏明确的规定À 。

因此
,

我

国应尽快与 7 外国修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
,

并制

定单行的《海外投资保险法》或对 《外国投资保险

(政治风险) 条款》加以补充
,

以解除我国海外投

资者的后顾之优
。

(四 ) 由于资金限制和国别限额
,

M IG A 对大

项目的担保及对某一成员国的担保能力是有限

的
.

目前
,

M IG A 止在积极探索
.

通过分保
、

共保
、

c u P 及设立
“

赞助担保基金
”

等业务来弥补其不

足
.

因此
,

我国也可以利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财

政性专款资金建立共保机构和
“

赞助担保基金
” ,

以满足投资者对投资保险的需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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